
勞保人員職災就診程序—初次於門診 

1. 填妥後『職業災害通報單』後，請附上『當天上班班表』請主管蓋章後以公文送出至

感管中心。 

2. 待『職業災害通報單』簽核完成後，人事室人員以公文送出『職業傷病門診單』。 

3. 第二次就診時請持『職業傷病門診單』至診間就診並由診間護理人員核章於第二格內，

就診後請注意以下事項: 

若初次就診為感染科及家醫科，流程如下： 

A. 請至感染科或家醫科門診請醫師填寫「傷病名稱」並蓋職章 

B. 請感染科或家醫科門診診間護理人員補蓋第一次(針扎當次) 

就診章(蓋於第一格內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C. 依據收據單說明在時間內持『初次針扎就診之收據』及『職業傷病門診單』至聯

合服務櫃檯中心辦理退費流程。 

4. 日後每次就診時請持『職業傷病門診單』至診間就診並由診間護理人員核章，看診結

束後至掛號批價櫃台出示『職業傷病門診單』及『就診之收據』辦理退費。 

5. 跨年度請拿舊年度之『職災就診單』至人事室更換新年度『職業傷病門診單』。 

6. 完成所有追蹤程序後或離職時，請將『職業傷病門診單』送回人事室。 

 

 

 



 

勞保人員職災就診程序—初次於急診 

1. 填妥後『職業災害通報單』後，請附上『當天上班班表』請主管蓋章後以公文送出至   

感管中心。 

2. 待『職業災害通報單』簽核完成後，人事室人員以公文送出『職業傷病門診單』。 

3. 第二次就診時請持『職業傷病門診單』至診間就診並由診間護理人員核章於第二格

內，就診後請注意以下事項: 

若初次就診為急診，流程如下： 

A. 請至急診 1 樓護理站找書記 

B. 書記會請急診醫師填寫「傷病名稱」並蓋職章 

C. 之後至急診收費處補蓋第一次(針扎當次)就診章(蓋於第一格內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D. 依據收據單說明在時間內持『初次針扎就診之收據』及『職業傷病門診單』至聯

合服務櫃檯中心辦理退費流程。 

4. 日後每次就診時請持『職業傷病門診單』至診間就診並由診間護理人員核章，看診結 

束後至掛號批價櫃台出示『職業傷病門診單』及『就診之收據』辦理退費。 

5. 跨年度請拿舊年度之『職災就診單』至人事室更換新年度『職災就診單』。 

6. 完成所有追蹤程序後或離職時，請將『職災就診單』送回人事室。 


